
 
 

 
 

 

北
京
大
學 

 

樹
仁
大
學 

 

合
辦 

 

中
國
近
現
代
史
碩
士
學
位
課
程 

  

 

︵
一
︶   

宗      

旨
：   

中
國
為
世
界
上
歷
史
著
錄
最
完
備
之
國
家
。
中
國
人
有
必
要
了
解
自
己
的
歷
史
，
正
如
國
學
大
師
錢
穆
先 

                   

生
所
講
：
﹃
欲
其
國
民
對
國
家
有
深
厚
之
愛
情
，
必
先
使
其
國
民
對
國
家
已
往
歷
史
有
深
厚
的
認
識
，
欲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其
國
民
對
國
家
當
前
有
真
實
之
改
進
，
必
先
對
其
國
家
已
往
歷
史
有
真
實
之
了
解
…
…
。
﹄
中
國
五
千
年 

                   

的
歷
史
文
化
博
大
湛
深
，
須
有
志
之
士
進
一
步
學
習
與
探
討
。
熟
諳
史
事
，
不
但
可
以
幫
助
我
們
明
了
客 

                   

觀
事
實
，
提
供
問
題
解
決
的
方
案
，
且
能
吸
取
歷
史
智
識
，
鑒
古
知
今
，
作
為
處
理
問
題
的
借
鏡
。 

︵
二
︶   

目      

的
：   

為
弘
揚
中
華
文
化
，
香
港
樹
仁
大
學
早
已
於
一
九
九
四
年
開
始
，
特
與
全
國
最
高
學
府
北
京
大
學
合
作
開 

                   

辦
了
﹃
中
國
近
現
代
史
﹄
碩
士
學
位
課
程
，
招
收
在
職
研
究
生
，
幫
助
香
港
學
生
及
專
業
人
士
進
一
步
掌 

握
歷
史
事
件
發
展
的
形
勢
，
達
到
較
全
面
深
入
的
了
解
。
此
課
程
合
辦
已
長
達
廿
餘
年
之
久
，
稟
承
兩
校 

優
良
傳
統
，
推
廣
學
術
交
流
，
培
養
中
國
近
現
代
史
專
業
之
高
級
人
才
，
為
整
理
及
發
揚
國
粹
作
出
積
極 

貢
獻
。 

︵
三
︶   

特      

色
： 

1
經
綜
合
能
力
面
試
合
格
被
錄
取
者
，
正
式
註
冊
後
為
北
京
大
學
中
國
近
現
代
史
專
業
碩
士
學
位
研
究
生
，

獲
中
國
教
育
部
批
准
並
承
認
其
學
歷
資
格
，
完
全
按
照
北
京
大
學
有
關
專
業
的
培
養
方
案
進
行
培
訓
，
完

成
學
習
課
程
及
論
文
、
成
績
合
格
，
論
文
答
辯
通
過
者
，
由
北
京
大
學
頒
發
碩
士
畢
業
證
書
，
並
按
國
務

院
學
位
委
員
會
的
規
定
，
授
予
碩
士
學
位
並
頒
發
學
位
證
書
。 

 

2 

全
部
課
程
由
北
京
大
學
派
出
資
深
及
教
學
經
驗
豐
富
之
教
授
，
到
樹
仁
大
學
講
授
指
導
。
在
讀
期
間
的
學

籍
管
理
、
成
績
管
理
等
，
均
按
北
京
大
學
有
關
規
章
辦
理
。 

 

3 

完
全
照
顧
到
在
職
人
士
進
修
高
級
學
位
之
需
要
，
毋
須
放
棄
現
有
工
作
，
而
可
用
公
餘
學
習
。
如
因
某
門

課
程
學
習
或
撰
寫
論
文
工
作
等
需
要
，
去
北
京
大
學
的
時
間
，
須
符
合
規
定
要
求
。
具
體
時
間
安
排
因
人

而
宜
。 

 
 

4 

根
據
個
人
志
願
、
興
趣
與
抱
負
，
在
北
京
大
學
導
師
指
導
下
，
潛
心
鑽
研
專
門
題
材
，
以
求
取
得
優
異
成
績
。       

︵
四
︶ 

課 

程 

結 

構
：   

本
課
程
經
中
國
教
育
部
批
准
，
完
全
依
照
北
京
大
學
研
究
生
院
規
定
課
程
設
計
，
精
心
編
排
。
現
開
設
之 

學
科
為
： 

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

中
國
近
現
代
史
專
業(

總
計
應
修
三
十
七
學
分)

，
包
括
下
列
科
目
： 

 
 

 
        

第
一
外
國
語
︻
二
︼ 

 
 

 
        

中
國
概
況
︻
二
︼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
國
近
現
代
軍
事
史
研
究
︻
三
︼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晚
清
政
治
史
研
究
︻
三
︼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
國
近
代
史
史
料
學
︻
三
︼ 

 
 

 
        

中
國
現
代
史
研
究
︻
三
︼ 

 
 

 
        

民
國
史
研
究
︻
三
︼ 

 
 

 
        

現
代
中
外
關
係
史
研
究
︻
三
︼ 

 
 

 
        

近
現
代
中
韓
關
係
史
︻
三
︼ 



 
 

 
  

中
國
近
現
代
文
化
史
研
究
︻
三
︼ 

              

中
國
現
代
社
會
史
研
究
︻
三
︼ 

              
近
現
代
中
日
關
係
史
研
究
︻
三
︼ 

 
 

 
  

殖
民
主
義
理
論
專
題
研
究
︻
三
︼ 

 
 

 
   

︵
五
︶
申

請

資
格
： 

1. 

港
澳
台
及
國
內
來
港
人
士
，
已
取
得
香
港
永
久
居
留
身
份
者
；
身
體
健
康
，
品
行
端
正
。 

 
 
 

2. 

國
內
外
大
學
或
香
港
認
可
之
大
專
院
校
畢
業
，
已
取
得
學
士
學
位
者
。 

 
 
 

3. 

申
請
人
須
能
聽
、
說
、
閱
讀
及
書
寫
中
文
。 

︵
六
︶
學 

習 

年 

限
： 

根
據
就
讀
專
業
要
求
，
學
制
為
三
年
。 

︵
七
︶
報       

名
： 

日
期
：
二
○
一
八
年
三
月
五
日
始
至
四
月
十
九
日
止
。 

               

地
點
：
樹
仁
大
學 (

香
港
北
角
寶
馬
山
慧
翠
道
十
號) 

電
話
：
二
五
七
○
七
一
一
○ 

               

手
續
：
申
請
人
按
規
定
提
交
申
請
材
料
，
出
示
學
歷
証
件
、
身
份
証
正
本
，
交
存
副
本
；
填
妥
入
學
申
請
表
格 

二
份
；(

註
：
報
名
表
格
可
從
樹
仁
大
學
網
頁
下
載)

，(

網
址
：w

w
w
.hksyu.edu) 

交
二
吋
正
面
半
身
近
照
三
張
，
及
報
名
費
港
幣
貳
佰
圓
整
。(

註
：
報
名
費
用
取
錄
與
否
，
概
不
退
還
。) 

(

八) 

入 

學 

面 

試
： 

日
期
：
二
○
一
八
年
四
月
二
十
日
至
二
十
一
日
︵
星
期
五
至
星
期
六
︶ 

                  

面
試
由
北
京
大
學
根
據
香
港
高
等
院
校
攻
讀
碩
士
學
位
入
學
要
求
，
以
綜
合
能
力
和
專
業
素
質
為
基
礎
單
獨
面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試
及
評
審
。
面
試
合
格
者
，
經
上
報
北
京
大
學
審
批
，
由
北
京
大
學
發
出
錄
取
通
知
書
，
即
取
得
入
學
資
格
。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面
試
時
要
求
提
交300-500

字
篇
幅
的
個
人
簡
介
，
簡
單
介
紹
申
請
人
本
科
專
業
學
習
背
景
、
學
習
情
況
、 

                  

及
學
習
期
間
所
參
加
的
社
會
活
動
情
況
，
畢
業
後
的
工
作
經
驗
等
。
對
中
國
歷
史
的
了
解
及
攻
讀
此
課
程
的
學 

                  

習
及
研
究
計
劃
做
一
簡
單
說
明
。 

地
點
：
樹
仁
大
學
︵
依
面
試
證
編
定
日
期
及
時
間
進
行
︶ 

︵
九
︶
學      

費
： 

全
年
學
費
港
幣
肆
萬
圓
，
分
兩
期
繳
付
，
即
每
期
貳
萬
圓
。  

申
請
人
收
到
錄
取
通
知
書
後
，
應
於
指
定
日
期
內
，
辦
理
入
學
註
冊
手
續
，
及
以
銀
行
本
票
或
劃
線
支
票
， 

向
香
港
樹
仁
大
學
繳
付
學
費
。
︿
學
費
一
經
繳
付
，
概
不
退
還
。
﹀
如
因
特
殊
原
因
未
能
按
時
註
冊
者
，
須
書 

面
向
校
方
申
請
延
期
，
無
故
逾
期
兩
周
未
辦
理
入
學
手
續
者
，
將
取
消
其
入
學
資
格
。 

學
生
在
研
習
期
需
去
北
京
大
學
時
，
其
往
返
旅
費
及
在
北
京
大
學
的
宿
膳
費
，
均
由
學
員
自
付
。
凡
是
完
成
學 

業
準
備
論
文
答
辯
的
學
生
按
照
北
京
大
學
碩
士
答
辯
的
相
關
規
定
，
須
一
次
性
繳
納
論
文
答
辯
費
人
民
幣
柒
仟 

伍
佰
元
整
，
用
以
支
付
導
師
指
導
費
、
專
家
評
閱
費
、
答
辯
委
員
的
答
辯
費
、
教
學
管
理
等
費
用
的
支
出
。 

 
 

︵
十
︶
開          

課
： 

二
○
一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一
日
︵
星
期
四
︶ 

  

本
校
根
據
︽
非
本
地
高
等
及
專
業
教
育(

規
管)

條
例
︾
豁
免
註
冊 

。 

個
別
僱
主
可
酌
情
決
定
是
否
承
認
本
課
程
可
令
學
員
獲
取
的
任
何
資
格
。 

  


